
附件3

2026年度工业节能监察方式和内容

一、重点用能企业日常监察

（一）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或国家已颁布能效标杆水平、基准水平的行业企业，采取现场监察或书面（数字化）监察方式。监察内容包括：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强制性国家标准情况；执行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、设备及生产工艺淘汰制度情况；执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情况。核算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、碳排放量。

（二）国家未颁布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或能效标杆水平、基准水平的行业企业，采取现场监察或书面（数字化）监察方式。监察内容包括：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情况，加强节能管理，制定并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技术措施情况；开展节能宣传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情况；执行能源管理岗位设立和能源管理负责人聘任、培训制度情况；执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情况；执行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、设备及生产工艺淘汰制度情况。核算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、碳排放量及单位产品综合能耗。

阶梯电价政策执行情况监察

采取现场监察或书面（数字化）监察方式，在日常监察基础上，同步对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1239号）、《关于运用价格手段促进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6〕2803号）、《关于水泥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6〕75号），开展阶梯电价执行情况监察。
三、2025年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专项监察

 采取现场监察方式。监察内容包括：对照2025年限期整改通知书的要求和整改内容，对企业执行工业节能监察意见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察。


